
[bookmark: heading_0]万基控股集团至香江万基供用蒸汽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招标技术规范书
一、总则
[bookmark: heading_1]1.1 项目名称
万基控股集团至香江万基供用蒸汽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
[bookmark: heading_2]1.2 招标单位
洛阳万基发电有限公司
[bookmark: heading_3]1.3 项目背景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万基”）供热机组停运后，拟由万基控股集团为其提供稳定工业蒸汽，以保障其现有三条氧化铝生产线正常运行。万基控股集团现有2台300MW机组和2台600MW机组，经核查，上述机组汽轮机各级抽汽均无法满足香江万基所需高、低压蒸汽的参数及流量要求，需专项开展供用蒸汽可行性研究工作，特组织本次招标，选定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单位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bookmark: heading_4]1.4 编制依据
本招标技术规范依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深度规定》《火力发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深度规定》（DL/T 5375-2018）、国家及电力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结合万基控股集团机组实际情况、香江万基蒸汽需求及行业惯例编制。
[bookmark: heading_5]1.5 工作目标
通过专业、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明确万基控股集团向香江万基供用蒸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实施可行性，提出科学、最优的供汽方案及设备改造建议，编制符合甲级咨询深度要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项目后续立项、设计、施工提供直接依据，并确保报告通过招标人组织的专家评审。
[bookmark: heading_6]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heading_7]2.1 蒸汽需求参数
根据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生产需求，其现有三条生产线需稳定供应高压、低压两种工业蒸汽，具体参数如下：
    低压蒸汽：压力0.6MPa，温度160-180℃，流量120-150吨/小时；
    高压蒸汽：压力6.2-6.5MPa，温度320-340℃，流量280吨/小时；
    补充说明：总供汽量波动范围100-520吨/小时（含高压300吨/小时、低压120-220吨/小时）；蒸汽凝结水回收率约85%，温度150-160℃；向香江万基供除盐水量110-250吨/小时。
[bookmark: heading_8]2.2 现有供热蒸汽现状
万基控股集团现有两套主力机组，其供热相关参数如下，均无法满足香江万基蒸汽需求：
    2台300MW机组，主、再热蒸汽压力分别为16.7MPa、3.6MPa，温度均为537℃，工业用汽压力1.0MPa，温度350℃；
    2台600MW机组，主、再热蒸汽压力分别为28MPa、5.7MPa，温度为600/620℃，工业用汽压力1.6MPa，温度302℃。
[bookmark: heading_9]2.3 相关单位及设备概况
[bookmark: heading_10]2.3.1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由广东香江集团与洛阳万基控股集团于2005年共同投资组建，属大型氧化铝生产企业，现有员工1068-1300人，氧化铝产能达140万吨/年，配套热电站原配备4台蒸发量130吨/小时的燃煤锅炉及汽轮发电机组，目前供热机组已停运，需外部供应工业蒸汽保障生产。其蒸汽主要用于溶出车间料浆加热（高压蒸汽）、蒸发车间母液加热（低压蒸汽），用汽量受设备检修、生产波动影响存在阶段性变化。
[bookmark: heading_11]2.3.2   2台300MW机组设备状况
配备2台300MW机组，锅炉采用哈尔滨锅炉厂HG-1198/17.4-YM1型亚临界自然循环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1198t/h，过热器出口蒸汽压力17.4MPa、温度540℃；汽轮机采用东方汽轮机厂CZK330/300-16.7/1.2/537/537型，亚临界、一次再热、双缸双排汽、直接空冷抽汽供热凝汽式，额定功率330MW，调整抽汽压力范围1.1-1.3MPa，额定供热流量160t/h、最大供热流量210t/h。
[bookmark: heading_12]2.3.3   2台600MW机组设备状况
配备2台600MW机组，锅炉采用哈尔滨锅炉厂HG1999/29.3-YM4型超超临界变压直流炉，最大连续蒸发量1999t/h，过热器出口蒸汽压力29.4MPa、温度605℃；汽轮机采用东方汽轮机厂NCC660/583-28/1.6/0.4/600/620型，高效超超临界、单轴、一次中间再热、四缸四排汽、双抽凝汽式，额定功率660MW，设有九级非调整回热抽汽和一级工业用汽，中压缸排汽管道设有供热调整抽汽。
[bookmark: heading_13]三、工作范围
投标人需联合锅炉厂家、汽轮机厂家完成本项目全流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范围覆盖该项目供汽侧（电厂机组）改造项目全维度，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研究深度需达到国家及电力行业相关规范要求的甲级咨询深度，可作为项目后续立项、设计、施工的直接依据。
[bookmark: heading_14]3.1 核心研究内容
3.1.1概述：明确项目背景、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编制依据、研究思路及主要结论概要。
3.1.2建设的必要性：结合香江万基生产需求、万基控股集团机组利用现状、行业政策导向，分析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3.1.3工程设想：结合蒸汽需求、现场条件、现有设备布局，提出合理的工程设想，提出改造的初步方案。
[bookmark: _GoBack]3.1.4设备改造方案：针对2台300MW机组、2台600MW机组，结合香江万基蒸汽参数及流量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改造技术方案，明确改造范围、改造工艺、关键设备选型、改造难度及实施路径，确保改造后机组能稳定供应符合要求的工业蒸汽；改造方案要采用国内成熟的先进技术，优先论证以机组现有抽汽为汽源通过技术设备进行压力温度提升供给用户的可行性。
3.1.5环境及社会效益分析：分析项目改造及运行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提出环境治理措施，评估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如保障企业稳定生产、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等）。
3.1.6节约及合理利用能源：结合机组改造方案，分析项目能源消耗情况，提出节能优化措施，评估能源利用效率及节能效益。
3.1.7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分析项目改造及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职业卫生隐患，提出针对性的防控措施，确保符合国家劳动安全及工业卫生相关标准。
3.1.8生产管理和人员编制：结合项目改造后运行需求，提出合理的生产管理模式、人员编制方案及人员培训计划。
3.1.9热机部分：详细分析机组改造后热机系统运行原理、参数控制、运行稳定性及维护要求，编制相关热机系统流程图。
3.1.10土建部分：针对设备改造等，提出土建工程方案，明确土建规模、施工工艺、建设周期及质量控制要求，编制相关布置图。
3.1.11电控部分：结合机组改造方案，提出电控系统改造方案，明确控制系统选型、信号传输、联锁保护等要求，确保电控系统与机组改造匹配，保障机组稳定运行。
3.1.12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编制项目投资估算（包含设备采购费、改造施工费、设计费、调试费等），分析项目运营成本（包含能耗成本、维护成本、人员成本等）增加情况，评估项目经济效益（如蒸汽销售收入、节能效益等），明确项目投资回收期、投资回报率等关键指标。
3.1.13方案对比及最优建议：对供汽方案进行多维度对比（包含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工期、运维难度、长期发展适配性等），提出最优供汽方案及改造实施建议。
3.1.14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识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如技术风险、投资风险、工期风险、运行风险等），评估风险等级，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3.1.15结论：总结项目可行性研究成果，明确项目建设的可行性、最优方案及实施建议，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heading_15]3.2 额外工作要求
3.2.1投标人需配合招标人开展专家评审工作，根据评审意见及时修改完善可研报告，直至通过评审。
3.2.2提供可研报告纸质版10套、电子版1套，同时提供相关辅助资料（如设备参数详表、系统流程图、布置图等）。
3.2.3全程配合招标人对接锅炉厂家、汽轮机厂家，协调解决可研编制过程中的设备技术参数、改造工艺等相关问题。
[bookmark: heading_16]四、质量要求
4.1可研报告编制需全面、深入，严格遵循国家及电力行业相关规范、标准，贴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含万基控股集团机组现状、香江万基蒸汽需求），数据真实准确、分析科学严谨、方案具体可行，与实际建设基本相符，能为项目的科学决策、立项、设计、施工提供有力支持。
4.2可研报告需达到甲级咨询深度要求，章节完整、逻辑清晰、内容详实，重点突出设备改造方案、投资估算、效益分析、风险评估等核心内容，满足招标人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评审要求。
4.3可研报告需具备超前意识，在设备改造、节能优化、安全防控等方面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确保项目建设后具备良好的安全性、稳定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4.4严格遵循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文件、规定；在可研编制过程中，若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需及时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编制。
4.5实行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果质量终身负责制，投标人需在成果文件中符合合法合规性等要求，并遵循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作出信用承诺；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因可研编制质量导致项目单位重大损失的，投标人需承担相应责任，接受倒查追责。
4.6若可研报告未达到本招标技术规范约定的质量要求，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返工，直至达到要求，返工费用由投标人承担，且不延长编制工期；若投标人不进行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投标人需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4.7可研报告中的设备参数、改造方案、投资估算等核心内容，需经锅炉厂家、汽轮机厂家确认，确保技术可行性和数据准确性。
[bookmark: heading_17]五、投标人资质及经验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8]5.1 通用资质要求
5.1.1投标人需具备独立订立合同的资格，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证件）。
5.1.2信誉要求：
5.1.2.1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1.2.2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1.2.3未被列入招标人及万基控股集团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近3年内无骗取中标、违约毁约、重大质量事故、重大安全事故等不良信用记录。
5.1.3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第三方认证审核，并获得认证证书（需提供证书扫描件，且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查）。
5.1.4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能独立承担本项目可研编制及相关工作的全部费用和责任。
5.1.5近18个月内不存在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企业出具的承诺书、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等）。
5.1.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在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5.1.7投标人需承诺，其编制的可研报告不存在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若存在相关问题，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及损失。
[bookmark: heading_19]5.2 专项资质要求
5.2.1投标人需具备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证书（专业范围包含电力工程或热力工程）；需提供；资质证书的扫描件，并明确证书核验方式（如核验网址、核验电话等），若未提供核验方式或核验不到，按无效投标处理。
5.2.2投标人需具备与锅炉厂家、汽轮机厂家的合作能力，能联合相关厂家完成可研报告编制中的设备改造方案设计、技术参数确认等工作，需提供相关合作证明材料（如合作协议、厂家授权函等）。
[bookmark: heading_20]5.3 经验要求
5.3.1近5年内（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需具备至少2项300MW及以上火力发电机组改造可行性研究或工业蒸汽供用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业绩（需提供合同扫描件、项目验收报告或可研报告评审意见等证明材料，明确项目名称、服务内容、项目规模、完成时间等关键信息）。
5.3.2投标人所提供的业绩中，需至少包含1项超临界或超超临界机组相关可研编制业绩，具备丰富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设备改造、热力系统优化相关可研编制经验。
5.3.3项目团队要求：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团队负责人需具备至少8年电力工程或热力工程可研编制相关工作经验，且主持过至少1项300MW及以上机组改造可研项目；团队核心成员需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包含热机、土建、电控、经济分析等领域），需提供团队成员简历、职称证书、相关业绩证明等材料。
5.3.4投标人需具备良好的技术服务能力，能及时响应招标人的咨询需求，配合解决可研编制及评审过程中的相关技术问题，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bookmark: heading_21]六、编制工期
6.1本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工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修改完善，并通过招标人组织的专家评审，提交最终版可研报告（含纸质版、电子版）。
6.2工期延误处理：本项目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始并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及评审工作，工期每拖延一天（属招标人责任及不可抗力影响的工期顺延），投标人按1000元/天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依次类推，不满一天者按一天计算；逾期达十日，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投标人承担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同时赔偿招标人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6.3若因招标人原因（如提供的设备参数不完整、需求调整等）导致工期延误，工期相应顺延，投标人不承担延误责任；投标人需及时将工期延误情况书面告知招标人，经招标人确认后生效。
[bookmark: heading_22]七、其他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3]7.1 保密要求
投标人需对本项目相关信息（包含招标人提供的机组参数、香江万基需求信息、可研报告内容、项目相关资料等）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合同终止后，仍需持续履行保密义务，直至相关信息成为公开信息；若发生泄露行为，投标人需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bookmark: heading_24]7.2 履约要求
投标人需严格按照本招标技术规范、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按时、保质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及相关工作；若未按要求履行义务，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整改，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洛阳万基发电有限公司
2026年2月5日

